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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 

共同建议书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0 周年，根据中日两国领导

人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有关“广

泛开展两国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的精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财团

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此前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 30 周年研讨会”。与会代表对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两国领导人

4 次互访给予高度评价，对 2008 年 5 月两国共同发表《中日关于全

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内容表示赞同。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与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

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

义，只要双方从战略的高度，以长远的眼光，积极客观地看待彼此发

展，通过两国各界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的未来必将更加美好。作为

中日两国重要的人民外交机构和智库，双方有必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就中日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及时向两国政府建言献策。

双方决心从民间层面，为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开创中

日关系新局面，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共同做出

贡献。两机构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



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相关内容，经充分协商，提出以下共同建议： 

一、两机构表示，积极支持《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

联合声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政府达

成的各项重要共识为基础，顺应时代潮流，立足全球和地区高度，全

面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稳定发展； 

二、两机构期待，两国政府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

落实各项业已达成的共识和协议，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共同历史研

究，努力使研究成果能够在教育与交流中得到体现，以利于两国关系

的健康发展； 

三、两机构确信，以两国间签订的文件和《联合国宪章》、国际

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基础，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处理两国间的矛

盾和纠纷，是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为此，两机构将致

力于推动民间非政府高层人士交流，通过互访、举办研讨会等各种形

式，为政府通过对话解决中日之间各种问题适时提供调研成果和依

据； 

四、两机构认为，中日经济互补性强，两国需要加强相互投资和

贸易合作，努力改善各自贸易和投资环境，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原则，不断挖掘新的合作领域，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务实

合作，促进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五、两机构强调，两国人民应继承历史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相互交流的传统，扩大人文往来，增进相互理解；两机构愿意在促进



两国民众交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巩固战略互惠关系的民意基础； 

六、两机构建议，两国政府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增

进安全保障互信。在传统安全保障领域，继续加强防务交流，共同增

加军事透明度，建立旨在防止意外突发事件的应急联络机制，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扩大合作； 

七、两机构同意，在关注六方会谈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绑

架”等问题基础上，配合两国政府共同探讨推动建立东北亚持久和平

机制的对策，为创建、发展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合作机制，

联合有关各方，为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八、两机构希望，两国政府鼓励两国民间机构就能源、环境、水

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加强合作，分享成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贡献于国际社会；建议两

国政府讨论建立“共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专家小组”，共同探讨应对

天灾、减灾的相关对策。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